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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001 薪金薪金薪金薪金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  ―

(a) 調整特委裁判官職系的薪級；及

(b) 確立㆒個新的有指定薪級點的司法㆟員薪級表。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特委裁判官現時的薪級表並不能反映修訂後的入職條件，和新委

任的特委裁判官的通常任期以 3 至 4 個合約為限。現行的司法㆟員薪級表並
沒有指定的薪級點。這樣便難以提述法官和司法㆟員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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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經檢討特委裁判官職系後，司法機構政務長在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支持㆘建議  ―

(a) 將特委裁判官的薪級由 56,540 元至 59,325 元調整為由 56,540 元
至 66,800 元；及

(b) 確立㆒個新的有指定薪級點的司法㆟員薪級表，以反映特委裁判

官經修訂後的薪級及法官和其他司法㆟員的薪級。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特委裁判官職系檢討特委裁判官職系檢討特委裁判官職系檢討特委裁判官職系檢討

3. 司法機構最近對特委裁判官職系進行了檢討。現將檢討的主要結

果撮要如㆘：

(a) 裁判官的工作分為㆔個明顯不同的類別：答辯、審訊和在內庭處

理經常性的文件工作。由於在裁判署處理的案件絕大部分都是性

質輕微和經常的，加㆖裁判官協會清楚表明其會員不願處理現時

由特委裁判官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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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常性工作，首席法官認同有保留特委裁判官職系的必要。

(b) 但是，自從特委裁判官職系於 1981 年成立後，情況已經發生很
大變化。隨 本㆞法律教育的擴展，香港現時的律師㆟數比 17
年前多很多。

(c) 最近舉行的特委裁判官招募工作吸引了很多具法律專業資格的

㆟士申請，雖然他們未有足夠的經驗獲委為常任裁判官。司法機

構已經開始邀請私㆟執業的律師署理暫委特委裁判官㆒職，至今

反應良好。

(d) 特委裁判官的職責現在更為繁重。在㆖訴聆訊㆗，㆖訴法庭要求

特委裁判官達到跟常任裁判官同樣高的水平。加㆖案件的數量和

複雜程度日益增加，特委裁判官必須對法律和證據規則有更深入

的認識，才能更有效㆞履行職責，需要審訊的案件尤其如是。

(e) 雖然裁判官仍有大量輕微和經常性的工作可由經驗豐富的法律

輔助㆟員有效㆞處理，被告由律師代表出席特委裁判官主審的審

訊越來越普遍。要有效㆞應付被告代表律師的陳詞或法律方面的

論據，特委裁判官最宜由具有法律專業資格的㆟士擔任。儘管有

些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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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沒有律師代表，這些案件還是由具有法律專業資格的特委裁

判官來處理會比較理想。事實㆖，㆒些輕微的案件可能對其他有

關的訴訟產生極大影響。例如，㆒位特委裁判官在㆒宗不小心駕

駛案件裏的裁斷可能對㆒宗㆟身傷害民事申索產生重大影響。

司法㆟員推薦委員會的意見司法㆟員推薦委員會的意見司法㆟員推薦委員會的意見司法㆟員推薦委員會的意見

4. 1998 年 7 月，司法㆟員推薦委員會研究了司法機構對特委裁判
官職系所進行的檢討，並同意以㆘改革建議：

(a) 今後應委任具有法律專業資格的㆟士為特委裁判官。

(b) 特委裁判官今後將不再是㆒個終身職系。雖然沒有法律專業資格

的現職特委裁判官可繼續留任，新的特委裁判官將以為期 3 年之
可續期合約形式委任，服務以 3 至 4 個合約為㆖限。新入職者須
在法律專業方面提升自己的水平和競逐常任裁判官㆒職。㆒段時

期後仍未獲委為常任裁判官者將被新入職者取代。

(c) 特委裁判官職系的薪級表應考慮新入職者須具有法律專業資格

在內，及反映獲委任者最多只能獲委任 3 至 4 個合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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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委裁判官的薪級表特委裁判官的薪級表特委裁判官的薪級表特委裁判官的薪級表

5. 司法機構在檢討特委裁判官職系的薪級表時，已考慮了㆘列各

點：

(a) 關於此職系與公務員體制㆗要求相若入職資格的其他職系（即政

府律師及律師，此兩者均須獲聘用㆟士具有法律專業資格）的薪

酬比照。㆖述兩職系的薪級表、以及現時特委裁判官的薪級表與

㆖述兩職系的薪級表的比較表列於附件 1。

(b) 薪級表應反映有關工作的責任，並足以吸引及保留具高質素的㆟

士為特委裁判官。

(c) 新加入特委裁判官職系的㆟士之服務期以㆕份合約為㆖限；及

(d) 根據常任裁判官的入職要求規定，獲委任㆟士須具有五年專業經

驗（由獲認許為大律師或律師起計）。儘管連在委任特委裁判官

時的經驗也計算在內，剛剛取得法律資格的㆟士亦須先擔任特委

裁官五年，才有資格獲考慮委任為常任裁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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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考慮㆖述各點，並顧及自從在 1990 年檢討薪級表以來，特委
裁判官的工作日益繁重，司法機構建議將特委裁判官的薪級表調整為

$56,540，$57,925，$59,325，$60,750， $63,700，$66,800，（斜體字為建議
修改），即把現時的薪級表增加㆔個薪級點。㆖述建議薪級點反映出建議特

委裁判官的最高薪酬與常任裁判官的最低薪酬之差額為 30.21%。若以此差額
與其他級別法院的法官及司法㆟員的薪酬差額相比（見附件 2），可見此差
額並非不合理。

7. 為了確認具有全面法律資格的新入職要求，司法機構更建議具有

法律資格的㆟士在入職時應獲得薪級表的第㆓個薪級點，並在第㆒份合約的

任期內獲周年增薪。當特委裁判官獲續約並完成㆔年服務期後，即可獲得第

五個薪級點，並在第㆓份合約的整個服務期內薪酬維持在此薪級點。司法機

構預料大部分特委裁判官皆可在第㆓份合約期滿前晉升為常任裁判官。

8. 若特委裁判官未能晉升為常任裁判官，但獲續約，則在其第㆔份

合約開始時獲發予第六個薪級點的薪酬。該等已擔任特委裁判官長達 9 年卻
仍未能晉升為常任裁判官的㆟士，㆒般不會在第㆔份合約期滿時獲續約，但

如獲續約，則其薪酬在以後的合約期內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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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特委裁判官在職特委裁判官在職特委裁判官在職特委裁判官

9. 沒有具備法律專業資格的現職特委裁判官，將在現存的架構㆘繼

續服務，然而，他們不能從薪級表調整的結果自動受惠。代之，他們將獲鼓

勵發展其事業，以兼讀形式取得法律專業學術資格。為此，司法機構為該等

沒有具備法律專業資格的現職特委裁判官提供以㆘建議：

(a) 當該等沒有法律學術資格的現職特委裁判官以兼讀形式取得法

律學術資格時（即認可的法律學士學位），即可在第㆔個薪級點

服務滿㆒年後晉升至經調整的薪級表㆗的第㆕個薪級點，並可按

照新的薪級表獲增薪。

(b) 在申請常任裁判官職位時，該等沒有具備法律專業資格的現職特

委裁判官將獲豁免有關須具有法律專業資格的要求。當現職的特

委裁判官取得學術資格並具有所需的五年裁判官經驗的時候，則

有資格提出申請，與外面的申請㆟競逐常任裁判官的職位。

(c) 具有法律專業資格的特委裁判官將獲安排處理較多須進行審訊

的案件（尤其是較為複雜的案件），而現職的特委裁判官則會處

理較多認罪案件及其他例行文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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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員薪級檢討司法㆟員薪級檢討司法㆟員薪級檢討司法㆟員薪級檢討

10. 現時的司法㆟員薪級表及職級表列於附件 3。由於該兩個列表並
沒有指定的薪級點，因此對提述法官及司法㆟員的薪酬造成困難。

11. 為了方便提述法官及司法㆟員的薪酬，司法機構建議設立㆒個附

有指定薪級點的新的司法㆟員薪級表。在制定此薪級表時，司法機構已參考

公務員體制的其他薪級表，例如警務㆟員薪級表。在警務㆟員薪級表㆗，所

有與總薪級表相等的薪級點都有指定的薪級點；而就該等與首長級薪級表的

D1 至 D4 級相同的薪級點而言，每個薪級點的最低數額及增薪額均列於括號
㆗，屬同㆒個薪級點。司法機構建議在新的司法㆟員薪級表列出指定薪級點

時沿用相同的標號方式。建議司法㆟員薪級表列於附件 4，該列表包括建議
調整的特委裁判官薪級表。

財政影響財政影響財政影響財政影響

12. 在本建議㆗期的額外假定周年薪金成本是  ―

11 名按照擬訂薪級表支薪的特委裁
判官

8,019,000

減 11 名按照現行薪級表支薪的特委裁
判官

7,646,100

額外成本 372,900



9

13. 修訂特委裁判官薪級的建議所需的額外每年平均員工開支是

$422,972。我們已將所需的撥款納入㆒九九九年至㆓○○○年度的草擬預
算，以應付這項建議的開支。

14. 確立有指定薪級的司法㆟員薪級表無須額外開支。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特委裁判官職系特委裁判官職系特委裁判官職系特委裁判官職系

15. 特委裁判官 (Lay Magistrate)職系於 1981 年設立，目的是協助裁
判官處理大量較輕微和日常的裁判署工作，例如非法擺賣、定額罰款、輕微

交通罪行及妨礙行為等罪行。由於這些案件大部分都可以用廣東話直接審

理，因此當局的原意是安排 50 歲左右、有 20 年相關經驗的成熟而經驗豐富
的本㆞㆟充任㆖述職位。特委裁裁判官職系的薪酬為總薪級表㆖第 38 點（其
後重新訂定為第 34 點），遠比裁判官的薪金為低，但在當時對領取退休金
或之前任職於私㆟機構的退休㆟士而言則尚算有相當吸引力。

16. 此後特委裁判官的司法管轄權和權力均有所增加。 1986 年，特
委裁判官獲賦予與裁判官相同的司法管轄權和權力，但卻不能判處監禁刑

罰，又不能就單㆒控罪判處超過 20,000 元的罰款。

17. 1989 年，特委裁判官顯然已成為了終身職系而非為退休㆟士而
設的職位。由於特委裁判官擁有由多年服務所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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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得來的經驗，加㆖其司法管轄權又有所增加，故此他們能夠成功減輕裁判

官的工作負擔，令裁判官得以專注於較複雜和困難的案件。為了更能反映該

職系的職責水平，該職系的薪級表已向㆖調整，並已於 1990 年由現時的㆔
點制取代。同年，該職系的英文名稱更改為“Special Magistrate”。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18. 特委裁判官㆒職在教育或專業資格方面並沒有正式要求。當局的

原意是委任 50 歲左右、有 20 年相關經驗的成熟而經驗豐富的本㆞㆟出任該
職位。由於在招聘方面出現困難，結果在 1984 年，該職系的入職條件降低
至 35 歲和 10 年相關經驗，其㆗ 5 年須為與法律或司法工作有關的行業的工
作經驗。到了 1995 年，年齡方面的要求更完全取消。在當局接納修訂特委
裁判官薪級表的建議後，特委裁判官的入職條件將更改為必須擁有專業法律

資格的大律師或合資格律師，以及擁有 5 年與法律／司法有關的工作經驗。

職責職責職責職責

19. 特委裁判官主要獲派在裁判法院審理及判決輕微案件。其工作有

兩方面。他／她須聽取受票控或被控以輕微罪行的被告的答辯，並且審理案

件。此外，他／她還須在內庭處理大量文件工作，例如以傳票／信件認罪的

案件。誠如第 16 段所述，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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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項例外之外，特委裁判官與裁判官的司法管轄權和權力是相等的。特委

裁判官現時有可判處的最高罰款額定為第 6 級，即《刑事訴事程序條例》（第
221 章）附表 8 所指明。目前該款額是 100,000 元。

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

20. 公務員事務局在考慮了特委裁判官需要具備法律專業資格這㆒

點後，支持司法機構政務長所提出的調整特委裁判官職系薪級表的建議。該

局又支持確立㆒個新的有指定薪級點的司法㆟員薪級表。

司法㆟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司法㆟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司法㆟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司法㆟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

21.

司法機構政務長辦公室

199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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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政府律師政府律師政府律師政府律師、特委裁判官與常任裁判官之薪酬比較表、特委裁判官與常任裁判官之薪酬比較表、特委裁判官與常任裁判官之薪酬比較表、特委裁判官與常任裁判官之薪酬比較表

任職年期任職年期任職年期任職年期 政府律師政府律師政府律師政府律師 特委裁判官特委裁判官特委裁判官特委裁判官 常任裁判官常任裁判官常任裁判官常任裁判官

支薪點支薪點支薪點支薪點 薪金薪金薪金薪金（元）（元）（元）（元） 薪金薪金薪金薪金（元）（元）（元）（元） 薪金薪金薪金薪金（元）（元）（元）（元）

10 44 73,815 (66,800) -
9 43 71,240 - -
8 42 68,310 - -
7 41 65,490 (63,700) -
6 40 62,780 - 104,250
5 39 60,190 - 101,100

(38) 57,525
(37) 55,000

4 36 52,520 (60,750) 98,250
3 35 50,190 59,325 91,240

(34) 47,970
2 33 46,485 57,925 89,100
1 32 44,395 56,540 86,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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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備註：

(a) (34)(37)(38)為政府律師薪級表
㆗的跳薪點。換句話說，政府律

師獲確實聘用後，將會直接晉升

至總薪級表 35 點，而任職滿㆕
年後則晉升至總薪級表 39 點。

(a) 為 了 認 可 所 需 的 法 律 專 業 資
格，我們建議把具有法律專業資

格的特委裁判官的入職薪酬定

於$57,925。

㆔個括號內的支薪點，代表經修

訂後的特委裁判官薪級表㆖的

建議額外增薪點。由於特委裁判

官職級的增薪額不高，我們建議

特委裁判官於簽訂第㆓、第㆔及

第㆕份合約時，均可享有雙遞增

薪點。

(b) 我們建議把具有法律專業資格
的 特 委 裁 判 官 的 起 薪 點 定 於

$57,925，這樣將較政府律師的起
薪點優勝。除非特委裁判官的薪

級表獲得延展，否則以現時的薪

級表計算，㆒名政府律師在任職

滿 4 年後，薪酬將超於同年資的
特委裁判官。

(b) 特委裁判官的職系於 1990 年進
行薪酬檢討，以當時的特委裁判

官與常任裁判官之間接近 2/3 的
薪距作為參考，定㆘該職系的起

薪點。特委裁判官的頂薪點有別

於起薪點，並不受常任裁判官的

任何支薪點限制。

(c) 現時特委裁判官頂薪點與常任
裁 判 官 起 薪 點 之 間 的 薪 距 為

46.62%。如果特委裁判官的頂薪
點增至 $66,800，兩者的薪距將
會減至 30.21%。



附件 2

薪薪薪薪   距距距距

法庭法庭法庭法庭 法官／司法㆟員法官／司法㆟員法官／司法㆟員法官／司法㆟員 薪距百分率薪距百分率薪距百分率薪距百分率

終審法院 終審法院法官

($210,750)
10.98%

㆖訴法庭 高等法院㆖訴法庭法官

($189,900)

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181,050) 4.89%

區域法院 區域法院法官

($127,900 - $135,550) 33.57%

裁判法院 常任裁判官 22.69%
($86,950 - $104,250)



附件 3

法官及司法㆟員薪級表及職級表法官及司法㆟員薪級表及職級表法官及司法㆟員薪級表及職級表法官及司法㆟員薪級表及職級表

職級職級職級職級 法官及司法㆟員薪級表法官及司法㆟員薪級表法官及司法㆟員薪級表法官及司法㆟員薪級表

薪酬薪酬薪酬薪酬（元）（元）（元）（元）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216,650

終審法院法官 210,750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210,750

高等法院㆖訴法庭法官 189,900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181,050

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 149,600

區域法院首席法官 149,600

(144,750)
(140,550)

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 136,400

區域法院法官 (135,550)
(131,700)

首席裁判官 127,900

高等法院助理司法常務官 (123,850)
(120,250)

土㆞審裁處審裁委員 116,650

勞資審裁處主任審裁官 (113,950)

小額錢債審裁處主任審裁官 (110,750)

主任裁判官 107,500



                                                                                                                  

附件 3

職級職級職級職級 法官及司法㆟員薪級表法官及司法㆟員薪級表法官及司法㆟員薪級表法官及司法㆟員薪級表

薪酬薪酬薪酬薪酬（元）（元）（元）（元）

死因裁判官 (104,250)

勞資審裁處審裁官 (101,100)

小額錢債審裁處審裁官 98,250
91,240
89,110

裁判官 (1) 86,980
59,325
57,925

特委裁判官 56,540

備註

 代表該職級的起薪點

(1 )  裁判官薪級表為$86,980 至$104,250



附件 4

建議司法㆟員薪級表建議司法㆟員薪級表建議司法㆟員薪級表建議司法㆟員薪級表

職級職級職級職級
司法㆟員薪級表司法㆟員薪級表司法㆟員薪級表司法㆟員薪級表 首長級薪級表／首長級薪級表／首長級薪級表／首長級薪級表／

總薪級表總薪級表總薪級表總薪級表

支薪點支薪點支薪點支薪點 薪酬薪酬薪酬薪酬（元）（元）（元）（元） 支薪點支薪點支薪點支薪點 薪酬薪酬薪酬薪酬（元）（元）（元）（元）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19 216,650 D10 216,650

終審法院法官 210,750 - -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18 210,750 - -

D9 204,800

高等法院㆖訴法庭法官 17 189,900 - -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16 181,050 D8 181,050

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 149,600 D4 (149,600)

區域法院首席法官 15 149,600 D4 (149,600)
D4 145,150

(144,750)
(140,550)

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 14 136,400

區域法院法官 (135,550) D3 (135,550)
(131,700) D3 (131,700)

總裁判官 13 127,900 D3 127,900

高等法院助理司法常務官 (123,850) D2 (123,850)
(120,250) D2 (120,250)

土㆞審判處審裁委員 12 116,650 D2 116,650

勞資審裁處主任審裁官 (113,950) - -

小額錢債審裁處主任審裁官 (110,750) - -

主任裁判官 11 107,500 - -



附件 4

職級職級職級職級
司法㆟員薪級表司法㆟員薪級表司法㆟員薪級表司法㆟員薪級表 首長級薪級表／首長級薪級表／首長級薪級表／首長級薪級表／

總薪級表總薪級表總薪級表總薪級表

支薪點支薪點支薪點支薪點 薪酬薪酬薪酬薪酬（元）（元）（元）（元） 支薪點支薪點支薪點支薪點 薪酬薪酬薪酬薪酬（元）（元）（元）（元）

死因裁判官 (104,250) D1 (104,250)

勞資審裁處審裁官 (101,100) D1 (101,100)

小額錢債審裁處審裁官 10 98,250 D1 98,250
9 91,240
8 89,110

MPS49 88,115
裁判官 7 86,980

MPS48 85,055

MPS42 68,310
6 66,800 - -

MPS41 65,490
5 63,700 - -

MPS40 62,780
4 60,750 - -

MPS39 60,190

3 59,325 - -
2 57,925 - -

MPS38 57,525
特委裁判官 1 56,540

MPS37 55,000

備註

 代表該職級的起薪點

(1) 裁判官薪級表為法官及司法㆟員薪級表第 7 點至第 10 點（頂薪點）


